
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園規劃小組第 3 次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2年 12月 31日(二)上午 10時 30分 

地點：研究發展處會議室 

主持：林召集人劭仁 

出席人員：如出列席表              記錄：劉彧棋 

 

一、 提案討論 

案由一：活動中心大樓 3F 走廊師資培育中心走廊多媒體資訊柱外觀修改

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師資培育中心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A。 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工程施作前請師培中心先將白色美耐板讓校長、曲德

益老師或總務長確認選色後，方可施作。建議小心拆除原本架設

在多媒體柱外的南方松木板，未來可再作利用。 

 

案由二：校園樹木補種植規劃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保管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B。 

決  議：光臘樹及梅樹的補種植規劃通過。台灣櫸木於陽關大道校門口至

舊警衛室兩側人行道的部分，由於原種植的杜英有許多皆死亡，

建議將現可存活杜英聚集一區，其他部分補植台灣櫸木。另外，

校園內的樹木種植，建議將同類樹種聚集，並以漸進式的方式移

植。 

 

案由三：「警衛室」部分空間使用用途調整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

處保管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C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總務處進行後續此案與公共空間、警衛室內外改裝

設計等相關工作時，將設計企劃書包含外觀、景觀規劃設計等資

料，一併提案校園規劃小組再行討論。 

 

案由四：OK 超商旁廣場藝術造型座椅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營

繕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D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請總務處進行後續設置工作，並在設置完成後注意作

品本身及周遭清潔工作。 



案由五：研究大樓使用空間調整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營繕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E。 

決  議：研究大樓四樓、五樓配置情形請研發處、總務處繼續與文資學院

溝通，餘照案通過。 

 

案由六：校園崗亭至戲舞大樓側沿線新設庭園燈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

總務處營繕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F。 

決  議：建議總務處營繕組在樹穴裝置地燈，利用光照行道樹間接照明，

來兼顧實際照明與校內景觀，地燈請勿選擇冷光色調。本案請營

繕組進行實際場勘後，再重新提案至校園規劃小組。 

 

案由七：藝術大道馬路口地面藝術線設計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總務處

事務組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G。 

決  議：建議採用總務處提案中 D案(圖案中間正方形為白框黃底，外部

線條為白線)，後續地面畫設工作請總務處辦理。 

 

案由八：電算中心第三機房建置計畫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電子計算機

中心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H。 

決  議：依電子計算機中心所提規劃研究大樓 R313a、R313b 作為第三機

房，後續機房工程改設施工工作請總務處協助辦理。 

 

案由九：校史室空間建置及建置期程修正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表演藝

術博物館籌備處辦公室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I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同意表演藝術博物館籌備辦公室所提之校史室空間建

置規畫設計，並請總務處營繕組協助表博辦理後續空間建置工

作。 

 

案由十：赤燒-戶外搭建窯燒計畫報告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美術學院) 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J。 

決  議：建議本案戶外窯棚架及相關設備可保留供美術學院未來課程使用，

請美術學院管理戶外窯燒相關設備並訂定維護管理辦法。 

 

案由十一：保險套自動服務機設置案，請討論。(提案單位：學務處衛生保

健組) 



說  明：詳如提案單 CP1020103K。 

決  議：建議設置提案中第 1 優先位置，設於衛保組旁男廁牆面，後續服

務機相關設置事宜請衛保組辦理。機器中可抽換之圖樣，建議衛

保組可請校內師生重新設計。 

 

二、 臨時動議  

臨時動議一：鷺鷥草原戶外展覽規劃案。(提案人：林劭仁召集人) 

說  明：美術學院提議鷺鷥草原戶外展覽可以其學院「赤燒」課程之產出

作品為展出內容，但赤燒課程計畫主持人蔡根老師表示其課程作

品數量與規格皆不適合在鷺鷥草原展出。 

決  議：請美術學院依照本學期第一次校園規劃小組建議「以地景藝術為

展出內容」做鷺鷥草原戶外展覽規畫之方向，並於下次校園規劃

小組會議提案討論。 

臨時動議二：校內公共藝術規劃案。(提案人：林劭仁召集人) 

說  明：校園內許多放置於公共區域的藝術作品並未列入學校公共藝術資

料庫中或總務處財產管理，其中包含花卉藝術節活動委託製作的

公共藝術以及校內師生的習作作品，因此提出本案於會議中與委

員們共同商議。 

決  議： 

一、 請張子隆委員根據研發處提供的校內公共藝術作品清單，

進行全校公共藝術設置之規劃，預算部分請研發長、總務

長與校長確認。 

二、 現有《國立臺北藝術大學校園藝術品設置管理維護辦法》

如需修改，請研發處與總務處協助辦理，後送校園規劃小

組審議。 

 

三、 散會：12：40 


